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
假期学生留校住宿申请表(2018年寒假)
	姓  名
	
	性别
	
	班级
	
	照    片

	联系电话（长、短号）
	
	原宿

舍号
	
	

	家庭地址：
	

	家长联系电话
	
	家长意见
	

	暂住时间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至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	申请暂住的具体理由
	

	申

请

人

承

诺
	学生申请寒假留校暂住承诺： 

1、已征得家长同意（以班主任电话落实为准），严格遵守校纪校规，服从宿舍管理。

2、严守校园秩序，爱护学校公物、保护环境和宿舍卫生，严禁在宿舍违规用电。

    3、留校期间因违法违纪或个人行为引发的任何不良后果，均由本人承担责任；晚上8点禁止外出，严禁晚归；长时间离开学校要报告宿管办和班主任；住宿结束后，主动到宿管中心办理退宿手续。

4、留校期间凡有违纪违规者，第一次警告，第二次终止暂住资格。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班主任审核情况
	①是否与家长联系：〇是  〇否；

②是否将学生向学校承诺的内容告知家长：〇是  〇否；

③家长是否同意学生在校住宿：〇是  〇否。



	系书记

意见
	
	学生处

意见
	

	学校审批意见
	

	宿管办安排住宿情况
	


2018年寒假学生申请留校住宿须知

1、假期留校暂住仅限于下面几种情形的学生（以对应部门提供的名单或证明为准）：
①因专插本需要留校复习；②有自考课程；③承担有学校工作任务；④其他非常特殊的原因。
2、茂名校区宿舍寒假有维修任务，学校不安排学生留校住宿；确有需要可申请到高州校区安排住宿。
3、假期留校住宿报批程序：
①学生本人填写《寒假留校住宿申请表》；②交班主任、系书记及学生处审批同意；③报学生服务中心安排住宿（相对集中）。
4、寒假留校住宿期限：
春节前2018年1月20—2月9日；
春节后2018年2月26—3月2日（3月3日回校注册）。

5、寒假留校期间吃饭问题

建议留校学生统一在学校食堂开餐，统一餐标：早餐3元，午餐晚餐各5元。有需求者请于1月19日前到食堂办公室登记。严禁在宿舍做饭。联系方式：李老师13543363262，短号63362。
注：申请表及留宿须知双面打印（打印时删掉此文本框）





 


班主任签名：



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签名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签名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